	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   學年第  學期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清查表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特定人員類別
	一、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（含自動請求治療者）。
二、各級學校之未成年學生，於申請復學時，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者。
三、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。
四、前三目以外之未成年學生，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，並取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。
五、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。

	編號
	班級
	學號
	姓名
	性別
	身分證字號
	特定人員類別
	審查結果
	備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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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註：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

	


各位導師您好：
一、依據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辦理學生藥物濫用清查。

二、惠請導師就平時觀察及學生言行舉止等，參酌教育部特定人員提列名冊格式，特定人員類別提列共五類，清查班上同學有無疑似特定人員提列的類別，俾供班級導師、諮商人員及各系科輔導人員共同後續追縱輔導，謝謝!!（請於開學後乙週內簽名擲送校安中心，如有疑似者，請務必密封交校安中心吳正修(校內分機：542)，以保護當事人。）
班       級：

導 師 簽 名：
系科主任簽名：
